
证券代码

：

002462

证券简称

：

嘉事堂 公告编号

：

2010-018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12

月

13

日下午

14

时；

3.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11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5.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12

月

8

日；

6.

会议主持人：丁元伟董事长；

7.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8.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表）共计

22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为

11197.3250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9.98%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代表出席或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代表）认真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197.325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关于挂牌转让持有北京嘉事大恒制药有限公司

100％

股权、北京大恒倍生

制药厂有限公司

75%

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197.325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医药物流三期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197.325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197.325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197.325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詹敏 蒋红毅

3.

结论性意见：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其他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

002036

证券简称

：

宜科科技 公告编号

：

2010-022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下属子公司汉麻产业投资控投有限公司拟投资设立嵊州市汉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汉麻产业投资控投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该公司

51%

的股份，

通过云南省西双版纳云麻实业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0.9%

的股份，合计持有

51.9%

的股份。

2

、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2010

年

12

月

1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嵊州市汉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时，汉麻

产业投资控投有限公司股东会已同意投资设立嵊州市汉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此次投资事项需经公司董事会及汉麻产业投资控投有限公司股东会审

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3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嵊州市汉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汉麻产业投资控投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首次出资额为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即

6,000

万元，其余出资额自公司设立

之日起二年内缴足；经营范围为汉麻生物产品的研究、开发、制造、加工；注册地为嵊州市

经济开发区。

汉麻产业投资控投有限公司将根据具体情况采用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或采取其他融

资渠道解决上述资金需求问题。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设立嵊州市汉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符合公司汉麻项目战略发展目标，旨在

为汉麻韧皮纤维项目打通产业链， 加快新型汉麻纺纱技术研发后规模化生产以及汉麻进

一步综合开发利用奠定产业布局。

嵊州市汉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拟在嵊州市经济开发区内征用土地不超过

300

亩，用

于汉麻项目发展所需要的用地。 具体投资事宜的展开、进度、规模，公司将进一步与当地政

府协商并签署相关协议，届时公司履行相关程序和持续披露投资进展情况。

鉴于该项目完成尚需很长时间，近期对本公司经营业绩无影响。

嵊州市汉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设立完成之后， 将综合考量并借鉴云南汉麻项目工艺

技术、设备、环保、产品等产业化实施的经验，进一步借助总后技术研发优势，审慎确立生

产线布局及相关设备投入，降低投资风险。

此外， 由于嵊州市汉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所需注册资本资金自公司设立之日起二年

内缴足，数额较大，因此，公司未来如不能有效开拓汉麻市场，扭转汉麻项目亏损，将对公

司经营业绩带来较大压力，同时，如未能解决融资渠道，将对公司带来较大财务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2

月

14

日

股票简称

：

宜科科技 股票代码

：

002036

编号

：

2010-023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完成股份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雅戈尔

"

）的通知，雅戈尔通

过整体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了全资子公司宁波市鄞州英华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英

华服饰公司

"

）全部资产、负债和业务，合并完成后英华服饰公司独立法人资格注销。

同时，公司股东宁波市鄞州新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华投资

"

）和第二大股东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新华投资将其

所持的

34,391,199

股（占总股本的

17.00%

）宜科科技股份转让给雅戈尔。 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20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股份的公告》（编号：

2010-020

）及《详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文件，具体请参见《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公司已收到由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过户登记确

认书》，新华投资转让给雅戈尔的

34,391,199

股（占总股本的

17.00%

）宜科科技股份，和雅

戈尔吸收合并英华服饰公司所持的

5,191,695(

占总股本的

2.57%)

宜科科技股份，已于近日

完成了过户。

至此，雅戈尔成为了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直接持有本公司

29.84%

股份。

特此公告。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2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

002413

证券简称

：

常发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30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财政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

504

号《关于核准江苏常发制冷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3,700

万股，并于

2010

年

5

月

28

日在深证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 市。

根据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政府文件武政发【

2007

】

192

号《关于促进企业上市工作的

意见》，对辖区内新上市企业进行相应的财政补贴。至

2010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共收到全

部财政补贴

1188

万元，其中

2010

年

7

月收到

321

万元，该笔款项已经在公司

2010

年

第三季度财务报表中体现，

2010

年

12

月

8

日、

10

日共收到

867

万元。 此项补贴为对新

上市企业的补贴，以后年度不会再有。

本财政补贴计入公司

2010

年营业外收入。

特此公告。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4

日

股票代码

：

600449

股票简称

：

赛马实业 公告编号

：

2010-060]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国务院

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10

年

12

月

13

日，公司从实际控制人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中国中材集

团有限公司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吸收合并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2010]1413

号），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1

、原则同意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方案。

2

、本次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23915.9417

万股， 其中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1377.5543

万股， 占总股本的

47.57%

。 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还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核准及豁免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要约收购义务等程序。

特此公告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3

日

证券简称

：

南京高科 证券代码

：

600064

编号

：

临

2010-017

号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0

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6

日以电话和传真方式发出。公司

5

名董事

参加了此项议案的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购买出口加工区一期

01-04

幢标准厂房的议案》。

1

、关联交易概述

为贯彻落实公司既定发展战略，规避同业竞争，发挥公司从事园区建设与管理的经营

优势， 公司以评估值为基础购买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投资建设的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出

口加工区一期

01-04

幢标准厂房（以下简称

"01-04

幢标准厂房

"

），价格为

5,496.32

万元。

01-04

幢标准厂房由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

2004

年投资建成，总建筑面积为

33,211.12

平方米，账面原值为

5,148.92

万元，已计提

744

万元折旧，账面净值为

4,404.92

万元。根据

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苏华评报字

[2010]

第

012

号评估报告，上述

33,211.12

平方米

房屋建筑物（包括四幢厂房配套的厂房外道路、雨污水管道、化粪池、消防水池、

10KV

配电

所及

10KV

电源进线；

04

幢厂房配电房等配套基础设施）评估值为

5,496.32

万元（评估基

准日为

2010

年

5

月

6

日）。

公司购买该标准厂房后将出租给进区企业使用， 出租年投资收益率不足

7%

的部分，

由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补足差额，以确保公司每年

7%

的投资收益率。 本次交

易完成后，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在开发区内将不再从事厂房出租业务。

由于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

、关联方介绍

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177,893,815

股，占总股本的

34.46%

。

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4

月，法定代表人金政权先生，注册资本为

126,363.5

万元，注册地址为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内。 主要经营范围为：投资兴办企业，物资供应，国

内贸易，项目开发等。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 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与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或就同一交易标的

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

。

从年初至公告日，公司与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62,

779,458.32

元。

3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定价的原则，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该项目由于是固定收益率回报，投资风险较小，只要加强收购后的出租管理，预计将

会给公司带来较好的投资回报。

4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两名独立董事事前均认可上述关联交易， 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定

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同意公司上述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

：

600279

股票简称

：

重庆港九 编号

：

临

2010-033

号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

召集，于

2010

年

12

月

13

日在重庆朝天门大酒店现场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万发先

生主持。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人，所代表股份

215,723,378

股，占本

公司股份总额的

63.06%

。 公司

9

名董事（其中含委托

3

人，独立董事王崇举先生委托独立

董事伍斌先生代为出席会议，独立董事刘星先生委托独立董事洪卫先生代为出席会议，董

事周小雄先生委托董事张强先生代为出席会议）、

4

名监事出席本次会议，

2

名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议案审议情况】

经到会股东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逐项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按照工商登记管理部

门的要求办理相关公司登记手续。

表决结果为：

215,723,378

股同意，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215,723,378

股同意，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赖宏律师到会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该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和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0

年十二月十四日

股票简称

：

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３２０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４４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３８

，

３２８

，

９６４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１９７

号）《关于核准海南海峡航运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峡股

份”或“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９５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首次公

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５

，

７５０

万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实施了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公司当时总股本

１５

，

７５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６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２０

，

４７５

万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承诺：自本公司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本公司其他股东承诺：自本公司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由于发行人股东邢雯璐的父亲邢跃系发行人的监事，邢雯璐及邢跃承诺：除前述锁定

期外，在邢跃担任本公司监事期间，邢雯璐每年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２５％

，在邢跃离职后半年内，邢雯璐不转让其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根据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发行人国有股东持有的部分股份转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理事会承继原国有股东的锁定承诺。 原由中国海口外轮代理有限公司划转给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后经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７０

，

８８８

股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解除

限售， 而由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后经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的

５

，

０６４

，

１１２

股将承继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的承诺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解除限

售。

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三、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

况，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情况。

四、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总数

３８

，

３２８

，

９６４

股，占限售股份总数的

２４．９９％

和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１８．７２％

。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本次解除限售股数

１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

，

５１８

，

９８０ ３３

，

５１８

，

９８０

２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

三户

５

，

１３５

，

０００ ７０

，

８８８

３

邢雯璐

１

，

６０３

，

３２８ １

，

６０３

，

３２８

４

中海（海南）海盛船务股份有限

公司

１

，

６０３

，

３２８ １

，

６０３

，

３２８

５

中国海口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１

，

５３２

，

４４０ １

，

５３２

，

４４０

合 计

４３

，

３９３

，

０７６ ３８

，

３２８

，

９６４

注：发行人股东邢雯璐的父亲邢跃系发行人的监事，在邢跃担任本公司监事期间，邢

雯璐每年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根据邢雯璐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为简化其

２０１０

年及后续年度的股份锁定及解锁手

续，并根据其作出的公开承诺，公司已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将邢雯璐所持本公司股份

纳入高管股份进行管理，该申请已于近日获得批准。 鉴于其不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相关

法规、规则及指引等相关规定中对高管买卖所持本公司股份的限制性规定（如买卖股份事

前报备、禁止交易窗口期等）均不适用于该股东，但须遵守其做出的“在邢跃担任本公司监

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股份总数的

２５％

”的股份锁定承诺。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

况，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情况。 海峡股份本次有限售条件股份申请上市流通的股份

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实施细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海峡股份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发行前所做出

的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本次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

六、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

流通申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

600653

证券简称

：

申华控股 编号

：

临

2010-29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投资设立慈溪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简称

"

申华晨宝

"

）拟与自然人瞿微、宁

波东升家用电器有限公司（简称

"

宁波东升

"

）共同投资设立慈溪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简称

"

慈溪宝利丰

"

）。 慈溪宝利丰投资总额人民币

3800

万元，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其中申华晨宝出资

153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

；瞿微出资

1020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34%

；宁波东升出资

450

万元，占注册资本

15%

，其余资金通过股东借款或银行贷款方

式解决。

2

、投资设立东阳市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申华晨宝拟与东阳市友成投资有限公司（简称

"

友成投资

"

）共同投资

设立东阳市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

"

东阳宝利丰

"

）。 东阳宝利丰投资总额人

民币

7000

万元，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其中申华晨宝出资

153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

；友成投资出资

147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9%

，其余资金通过股东借款或银行贷款方

式解决。

3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

应出席董事

11

名，亲自出席董事

11

名，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祁玉民先生主持，审议并全

票通过了上述投资。

4

、本公司与瞿微、宁波东升、友成投资均无关联关系。 根据《公司章程》，以上对外投资

不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公司投资方介绍：

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浦东新区张江路

625

号

405

室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汽车零部件、汽车装潢用品、日用百货、家用电

器的销售，实业投资（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经济信息服务，信息加工。

慈溪宝利丰合资方介绍：

宁波东升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宁波市鄞州区横街镇林村

法定代表人：袁坚刚

经营范围：定时器、热水器、电子仪表制造、加工。

东阳宝利丰合资方介绍：

东阳市友成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东阳市广福西街

118

号

法定代表人：丁伟民

经营范围：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政策允许范围内的项目投资与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

询。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慈溪宝利丰

企业名称：慈溪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注册为准）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慈溪市白沙路街道三北大街

2350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经营范围：商用车

,

九座以上乘用车销售，汽车贸易信息咨询，汽车用饰品销售，日用百

货、家用电器销售、二手车经纪、经销。

2

、东阳宝利丰

企业名称：东阳市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注册为准）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浙江省东阳市广福西街

118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经营范围：商用车销售，汽车用品销售，日用百货，家用电器销售。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慈溪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章程》的主要内容

投资额和投资方式：申华晨宝出资

153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

；瞿微出资

1020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34%

；宁波东升出资

450

万元，占注册资本

15%

。所有出资于公司设立登

记前一次性足额交付。

其他：公司设董事会，成员为

5

人，由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 设董事长一人，由公司董

事会选举产生，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2

、《东阳市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章程》的主要内容

投资额和投资方式：申华晨宝出资

153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

；友成投资出资

147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9%

，股东全部以货币出资，于公司登记成立之前缴足。

其他：公司设董事会，成员为

5

人，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推荐

3

人，东阳市友成

投资有限公司推荐

2

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 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

会设董事长一人，由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推荐，董事会选举产生。

五、该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扩大宝马品牌汽车销售规模，完善公司汽车销售网络布局，增强

区域销售能力。

六、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８９

证券简称

：

利达光电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６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在南阳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结

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九人，实际出席九人，公司董事张守启、王志亮、李智

超以现场方式参加本次会议，董事左月夕、唐翰岫、肖连丰、宣明、高其富、郭耀黎以通讯方

式参加本次会议。 公司监事会主席陈鲁平，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张子民列席

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守启先生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公告。

特此公告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８９

证券简称

：

利达光电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７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以通讯形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在河南省南阳市公司

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五名，实到五名，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鲁平女士主持，以举手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短期内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可以减少公司财务费

用，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和公司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 另外，根据募集

资金项目的实际进度，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短期内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有效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是符合上市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按时归还也是有保证的。

表决结果：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８９

证券简称

：

利达光电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８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３９４

号文核准，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由主承销商（保荐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

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５

，

０００

万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５．１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２５

，

５００

万元，扣除主承销商承

销佣金、保荐费及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３

，

５１２．２２

万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利达光电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８

，

８６９．２８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金余额为

１５

，

４２５．７３

万元。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１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以

后

高清晰微显示投影系统关键光

学部件生产线

１５

，

６０４．００ ７

，

８８０．２２ ７

，

７２３．７８

特种精密光学元件产业化

６

，

１７５．００ ４４５．８９ ２

，

４１７．１１ ３

，

３１２．００

精密光学薄膜配套用靶材生产

线

３

，

４０９．００ ３

，

４０９．００

超硬薄膜生产线

２

，

９１０．００ ５４３．１７ ２

，

３６６．８３

合计

２８

，

０９８．００ ８

，

８６９．２８ ４

，

７８３．９４ １４

，

４４４．７８

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

投向》的议案，同意将“高清晰微显示投影系统关键光学部件生产线”下的募集资金

２

，

９１０

万元变更投向用于 “超硬薄膜生产线”建设项目，并经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

、导致公司目前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

２０１１

年全球光电行业预计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预计同比有所增

长，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相对短缺。

３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计划，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公司将有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

元的募集资金暂时闲置，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拟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前提

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额度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

过

６

个月，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前归还。 以上做法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也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公司承诺当募集资金项目需要时，公司将及时用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归还到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并保证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后，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

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通过此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减少同等数额的银行借款，按现行

同期银行借款利率（

６

个月以内为

５．１％

）计算，可预计节约财务费用约

５１

万元。

公司在过去十二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及风险投资，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风险投资。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如下意见：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进度的前

提下，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资金成本。 同意公司在

遵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前提下，临时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

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元，要求公司确保在规定期限内全额归还到募集资金专户中。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短期内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可以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和公司股东创造更大

的效益。 另外，根据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进度，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短期内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有效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是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按时归还也是有保证的。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保荐机构核查了《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等相关文

件，并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利达光电提供的说明，我们对利达光电

拟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认为：利达光电利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没有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且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没有超过六个月，有助于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内

部批准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运用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详细

内容请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３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４

、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特此公告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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